
河 南 省 延 津 县 人 民 法 院 

关于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

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

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人河南开元气体装备

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

破产清算案件（执行转破产）现已指令本院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

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的规定，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

任本案管理人，特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企业基本情况 

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1月，

注册资本 11625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侯世民，工商登记机关延

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，登记住所地新乡市榆东产业集聚区，

经营范围废旧电池及其他金属的回收再利用、电池的原材料

生产和销售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26681790166D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已编入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破产管理

人名册》中的一级破产管理人； 

2.申报机构须书面承诺担任本案破产管理人后将在新

乡市延津县设立常驻办公场所，派驻常驻机构及人员； 

3.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成员不少于 10 人

（需具有法定资质）； 

4.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、经营中故意

或者重大过失等行为受到行政机关、监管机构或者行业自律



组织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； 

5.申报机构与申请人河南开元气体装备有限公司、被申

请人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存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及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

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能担任管理人工作的情形； 

6.两家性质不同且编入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

案件破产管理人名册》的社会中介机构可联合申报。联合申

报时需提交联合协议，主申报单位应具有一级破产管理人资

质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申报破产管理人的中介机构（包含联合申报）应于申报

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邀请函回执（格式及内容请参照本公

告附件一）以及保密承诺函（格式及内容请参照本公告附件

二），并附相应授权委托书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申报期限截至 2019 年 6 月 26日下午 17时 30分。逾期

提交邀请函回执、保密承诺函的，视为不参加竞争。 

五、案情通报 

申报期限截止后，由本院组织报名参加竞争的中介机构

召开案情通报会（案情通报会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已申报但未

按本院通知的时间、地点参与案情通报会的中介机构，视为

放弃竞争，不得参与下一环节的选任。 

六、申报书的提交 

案情通报会召开后的三日内（如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为

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日），时间截至最后一



日的下午 17时 30分，参与竞争的中介机构应当将申报书（内

容及要求请参照本公告附件三）提交本院，逾期提交的，视

为放弃竞争，不得参与下一环节的选任。 

七、选任规则 

本案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。本院将成立评审小组，

由评审小组成员对申报主体的规模实力、经验业绩、团队设

置、工作计划、管理建议、经费保障、报价方案、主观态度、

履职评价、在办破产案件数量与进程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，

按总得分高低排序，确定一家正选机构、一家备选机构，并

在延津县人民法院网站上公布。 

八、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

报名地点：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科 703办公

室 

联系人：张成永  靳雯雯 

联系电话：0373-7101008 

电子邮箱：ycpc2019@126.com 

九、特别说明 

1.在提交纸质报送资料的同时须将电子版(word 格式，

不能转化 word 格式的提交扫描件)发送到本院指定联系人

电子邮箱； 

2.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如

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案

破产管理人，并将被列入本院破产管理人黑名单。 

 

 

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 

mailto:ycpc2019@126.com


 

2019 年 6月 13日 

附件一： 

 
邀请函回执 

 

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社会中介机构名称）已收悉

你院登载通知的“关于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案选任管理人的公告”内容。经查证，我单位符合规

定的报名条件，且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十四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

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，

不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破产案件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，

如违背以上陈述产生的一切损失，                 （社

会中介机构名称）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经研究，现确认报名

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竞争。 

 

 

 

（中介机构印章）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 

附件二： 

保密承诺函 

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： 

我方已确认报名参与新乡市亚洲金属循环利用有限公

司破产管理人的竞争，现承诺对管理人选任过程中所知悉的

全部案件信息予以保密，且不以任何途径及方式对外进行透

露及扩散，如违反以上承诺给相关权益主体造成的一切损失，

我方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中介机构印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 

附件三： 

申报书的内容及要求 

中介机构应当提交装订成册的申报书（一式伍份），并

附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、凭证。申报书应当包

括以下内容： 

1.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

编入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、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相关

人员姓名、自然情况、学历、工作经历、主要业绩等情况； 

2.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经验、业

绩（A.有关数据以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；B.应明确

是独立履职还是协助参与，是全程参与还是部分参与；C.破

产重整中疑难复杂问题的应对及重大事项的创新）及正在承

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（截至本公告之日）及未结原因； 

3.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该成员的

主要业绩； 

4.申报机构拟定的本案工作方案，包括机构设置、人员

分工、财务管理、工作流程、工作进度及对本案的建设性意

见等； 

5.管理人报酬的报价、收取方案； 

6.联合申报的，在提交联合协议的同时，申报书应当由

联合各方共同签署出具； 

7.申报机构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8.申报机构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的优势； 

9.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



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。 


